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资质认定(二级申请)
	提交资料须知
	1
	填写的表格可在广东建设信息网（http://www.gdcic.net/fdc/）的办事程序处打印或到省建设厅业务办理窗口领取；

	
	2
	新申请资质的企业，到工商行政管理办理局登记注册手续（注册资本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），并取得企业法定代表人《营业执照》后，方可到本局部门办理资质申请手续；

	
	3
	接受资质申请时间，按广东省建设厅和本局公布办理的时间受理；

	
	4
	以下应提交的资料，没有特别注明的只需提交一份；

	
	5
	所有要求提供复印件的证件或资料，必须在办理业务前携带原件到本局业务办理窗口验证，原件验证后返还；

	
	6
	所有提供的资料、复印件须采用A4或A3纸规格，复印件要清晰,并按下列申报资料顺序整理成册（填写的表格除外）；

	
	注
	1 办理时限除国家规定的节假日；

2 中山市建设局地址：中山市中山四路1号（咨询电话：8389039）


一、所需资料：

1、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申报表（一式三份，封面加盖单位公章）；

　　2、房地产发企业原资质等级证书副本原件。如已被原发证机关收回，也须提交复印件；

　　3、企业营业执照副本（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）；

　　4、企业公司章程（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）；

　　5、企业验资报告和上年度财务报表（原件或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）；

　　6、法人代表、总经理的任职文件复印件，企业经济技术、财务等负责人的任职文件及职称证件复印件，企业专业技术人员的职称证件复印件，都需加盖单位公章；

　　7、近三年房地产开发项目投资计划批准文件（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）；

　　8、近三年房地产开发项目工程竣工验收或备案的文件（原件或复印件并加盖原件收存单位公章）；

　　9、近三年房地产开发统计年报基层表（加盖统计主管部门公章和单位公章）；

10、《住宅质量保证书》、《住宅使用说明书》（加盖单位公章），及执行情况报告。
申请材料（资质申报表除外）请按上述顺序装订成册。
二、二级资质条件：　　
　　（一）注册资本不低于2000万元；
　　（二）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3年以上；
　　（三）近3年房屋建筑面积累计竣工15万平方米以上，或者累计与此相当的房地产开发投资额；
　　（四）连续3年建筑工程质量合格率达100%；
　　（五）上一年房屋建筑施工面积10万平方米以上，或者完成与此相当的房地产开发投资额；
　　（六）有职称的建筑、结构、财务、房地产及有关经济类的专业管理人员不少于20人，其中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的管理人员不少于10人，持有资格证书的专职会计人员不少于3人；　　
　　（七）工程技术、财务、统计等业务负责人具有相应专业中级以上职称；
　　（八）具有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，商品住宅销售中实行了《住宅质量保证书》和《住宅使用说明书》制度；
　　（九）未发生过重大工程质量事故。
二、办理时限

      20个工作日；一、二级的企业，从通知最后截止日期起计算，20个工作日报广东省建设厅。

          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资质认定（二级申请）

	序

号
	提 交 资 料
	数量
	复印件
	原件
	原件返还
	退回资料

	1
	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申报表
	3
	
	√
	
	

	2
	企业法定代表人营业执照正、副本
	1
	√
	√
	√
	

	3
	企业公司章程
	1
	√
	√
	√
	

	4
	企业验资证明
	1
	√
	√
	√
	

	5
	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，企业专业技术人员的资格证书和劳动合同
	各1
	√
	√
	√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备

注
	



　　
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

申　报　表
企业名称

填报时间

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制
有 关 说 明

1. 本表供新成立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在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备案申请《暂定资质证书》和已有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在申请核升资质等级时领取填报。

2. 房地产开发企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77号《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》的相关规定（见表后附件）申请企业资质。

3. 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发项目为合作开发项目的，在相关指标统计中，只能计入自己的投入、分成部分。

4. 房地产开发企业要根据本企业的实际情况认真、如实填写本表，字迹清晰、工整，不得随意涂改、修改。

5. 对于填报本表时弄虚作假的企业和个人，要依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。

6.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申报表由建设部统一制发。

	企业名称
	

	企业类型
	
	法定代表人
	

	详细地址
	

	邮政编码
	
	电话
	

	企业网址
	
	电子信箱
	

	主管部门
	
	企业成立时间
	

	批准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的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及批准时间
	

	开户银行
	
	帐　号
	

	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
	

	注册资本
	

	投资者名称及出资额

	序　号
	投资者名称
	出资额

	
	
	

	
	
	

	
	
	


	
	
	

	
	
	

	
	
	


开发经营情况

	时间  

项目
	年
	年
	年
	年
	年
	备注

	开发建设情况
	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（万元）
	
	
	
	
	
	

	
	施工房屋面积（万㎡）
	
	
	
	
	
	

	
	竣工房屋面积（万㎡）
	
	
	
	
	
	

	工程质量情况
	合格品率（%）
	
	
	
	
	
	

	
	优良品率（%）
	
	
	
	
	
	

	
	是否有重大

工程质量事故
	
	
	
	
	
	


企业已完成的开发建设项目

	序号
	项目名称
	项目规模（万㎡）
	完成投资（万元）
	开工时间
	竣工时间
	工程质量
	销售情况
	备　注

	
	
	
	
	
	
	合格品率（%）
	优良　品率（%）
	是否有重大工程质量事项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企业在建开发建设项目

	序号
	项目名称
	项目规模

（万㎡）
	投资

（万元）
	开工

时间
	备　注

	
	
	
	
	
	

	
	
	总规模
	在建规模
	总投资
	完成投资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
企业人员情况

	企业在册职工总数　 　  人，有职称的专业人员　  　人

	有职称专业人员

	　　　　职称　专业
	高级
	中级
	初级

	建　筑
	
	
	

	结　构
	
	
	

	财　务
	
	
	

	经　济
	
	
	

	统　计
	
	
	

	其他相关专业
	
	
	

	小　计
	
	
	

	有关业务负责人情况

	类别
	姓名
	职务
	学历
	专业
	职称

	工程负责人
	
	
	
	
	

	财务负责人
	
	
	
	
	

	经营负责人
	
	
	
	
	

	统计负责人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企业法定代表人简况

	姓名
	
	国籍
	
	（照片）
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	学历
	
	

	专业
	
	职称
	
	

	职务
	
	任职时间
	
	

	工作简历：

	本人签章：

年　　月　　日


企业（总）经理简况

	姓名
	
	国籍
	
	（照片）
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	学历
	
	

	专业
	
	职称
	
	

	任职时间
	
	

	工作简历：                  

本人签章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
注：企业（总）经理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的，不再填写此表。
企业在册有职称专业人员名单

	序号
	姓　名
	职　务
	学　历
	专　业
	职　称
	备　注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	序号
	姓　名
	职　务
	学　历
	专　业
	职　称
	备　注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	序号
	姓　名
	职　务
	学　历
	专　业
	职　称
	备　注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	企

业

简

历
	

	企业受过何种

奖励和处罚
	


	企业申报意见
	（章）

年　　月　　日

	企业所在县（市、区）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初审意见
	（章）

年　　月　　日

	企业所在市、地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审查（批）意见
	（章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
	省级建设主管部门

审查（批）意见
	（章）

年　　月　　日

	建设部审批意见
	（章）

年　　月　　日

	　备注：




附件：

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（摘录）

第三条　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按照本规定申请核定企业资质等级。 
未取得房地产开发资质等级证书（以下简称资质证书）的企业，不得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。 
　　第五条　房地产开发企业按照企业条件分为一、二、三、四四个资质等级。 
　　各资质等级企业的条件如下： 
　　（一）一级资质： 
　　 1．注册资本不低于5000万元； 
　　 2．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5年以上； 
　　 3．近3年房屋建筑面积累计竣工30万平方米以上，或者累计完成与此相当的房地产开发投资额； 
　　 4．连续5年建筑工程质量合格率达100％； 
　　 5．上一年房屋建筑施工面积15万平方米以上，或者完成与此相当的房地产开发投资额； 
　　 6．有职称的建筑、结构、财务、房地产及有关经济类的专业管理人员不少于40人，其中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的管理人员不少于20人，持有资格证书的专职会计人员不少于4人； 
　　 7．工程技术、财务、统计等业务负责人具有相应专业中级以上职称； 
　　 8．具有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，商品住宅销售中实行了《住宅质量保证书》和《住宅使用说明书》制度； 
　　 9．未发生过重大工程质量事故。 
　　 （二）二级资质： 
　　 1．注册资本不低于2000万元； 
　　 2．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3年以上； 
　　 3．近3年房屋建筑面积累计竣工15万平方米以上，或者累计完成与此相当的房地产开发投资额； 
　　 4．连续3年建筑工程质量合格率达100％； 
　　 5．上一年房屋建筑施工面积10万平方米以上，或者完成与此相当的房地产开发投资额； 
　　 6．有职称的建筑、结构、财务、房地产及有关经济类的专业管理人员不少于20人，其中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的管理人员不少于10人，持有资格证书的专职会计人员不少于3人； 
　　 7．工程技术、财务、统计等业务负责人具有相应专业中级以上职称； 
　　 8．具有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，商品住宅销售中实行了《住宅质量保证书》和《住宅使用说明书》制度； 
　　 9．未发生过重大工程质量事故。 
　　 （三）三级资质： 
　　 1．注册资本不低于800万元； 
　　 2．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2年以上； 
　　 3．房屋建筑面积累计竣工5万平方米以上，或者累计完成与此相当的房地产开发投资额； 
　　 4．连续2年建筑工程质量合格率达100％； 
　　 5．有职称的建筑、结构、财务、房地产及有关经济类的专业管理人员不少于10人，其中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的管理人员不少于5人，持有资格证书的专职会计人员不少于2人； 
　　 6．工程技术、财务等业务负责人具有相应专业中级以上职称，统计等其他业务负责人具有相应专业初级以上职称； 
　　 7．具有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，商品住宅销售中实行了《住宅质量保证书》和《住宅使用说明书》制度； 
　　 8．未发生过重大工程质量事故。 
　　 （四）四级资质： 
　　 1．注册资本不低于100万元； 
　　 2．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1年以上； 
　　 3．已竣工的建筑工程质量合格率达100％； 
　　 4．有职称的建筑、结构、财务、房地产及有关经济类的专业管理人员不少于5人，持有资格证书的专职会计人员不少于2人； 
　　 5．工程技术负责人具有相应专业中级以上职称，财务负责人具有相应专业初级以上职称，配有专业统计人员； 
　　 6．商品住宅销售中实行了《住宅质量保证书》和《住宅使用说明书》制度； 
　　 7．未发生过重大工程质量事故。 
　　第六条　新设立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30日内，持下列文件到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备案； 
　　（一）营业执照复印件； 
　　（二）企业章程； 
　　（三）验资证明； 
　　（四）企业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； 
　　（五）专业技术人员的资格证书和劳动合同； 
　　（六）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认为需要出示的其他文件。 
　　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应当在收到备案申请后30日内向符合条件的企业核发《暂定资质证书》。 
　　《暂定资质证书》有效期1年。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可以视企业经营情况延长《暂定资质证书》有效期，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2年。 
　　自领取《暂定资质证书》之日起1年内无开发项目的，《暂定资质证书》有效期不得延长。 
　　第七条　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在《暂定资质证书》有效期满前1个月内向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申请核定资质等级。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其开发经营业绩核定相应的资质等级。 
　　第八条　申请《暂定资质证书》的条件不得低于四级资质企业的条件。 
　　第九条　临时聘用或者兼职的管理、技术人员不得计入企业管理、技术人员总数。 
　　第十条　申请核定资质等级的房地产开发企业，应当提交下列证明文件： 
　　（一）企业资质等级申报表； 
　　（二）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（正、副本）； 
　　（三）企业资产负债表和验资报告； 
　　（四）企业法定代表人和经济、技术、财务负责人的职称证件； 
　　（五）已开发经营项目的有关证明材料； 
　　（六）房地产开发项目手册及《住宅质量保证书》、《住宅使用说明书》执行情况报告； 
　　（七）其他有关文件、证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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